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死亡抚恤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关于调整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逝世后丧葬补助费标准问题的通知》（云人工〔1996〕38号）、《关于转发民政部人事部财政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办法的通知》（云民优〔2007〕2号）、《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发〔2011〕192号）和玉溪市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含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及丧葬费审核表。

三、项目实施单位

该项目由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牵头承担，局机关办公室及财务人员具体组织实施。

四、项目基本概况

段顺才，男、哈尼族，云南元江县人，1943年10月3日生，2020年3月退休。因病于2025年01月31日死亡。根据省市相关文件精神，经审核符合享受抚恤金和丧葬费条件，应发放一次性抚恤金279,268.40元，其中：一次性抚恤金278,068.4元，丧葬费1,20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自2011年8月1日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调整为：病故和非因公死亡的，为上一年度全国（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发放一次性抚恤金所需经费仍按现行渠道县级财政承担解决。丧葬费补助标准分为因公和非因公死亡死亡两个标准，即因公死亡的，补助1,500.00元；病故和非因公死亡的，补助1,200.00元。
故此，根据中央、省、市相关政策文件规定要求，退休职工段顺才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和丧葬费项目预算资金279,268.40元，其中：一次性抚恤金278,068.4元，丧葬费1,200.0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年度估算安排预算资金规模数279,268.40元，其中：申请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资金279,268.40元。指标来源：根据元江县发展和改革局单位资金需求，由局机关办公室会同局财务室填列申报项目基本概况、项目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值、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开展项目评审意见，经单位党组评审通过后，报经元江县财政局研究审核同意，提交元江县人民政府审定，拟计划安排给2026年段顺才死亡抚恤项目经费279,268.40元，其中：一次性抚恤金278,068.40元，丧葬费1,200.00元。该指标列入2026年“2080801 死亡抚恤”功能分类科目，“30304 抚恤金”部门经济分类科目，“三保标识003003105”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及军人抚恤补助，“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政府预算经济科目。

七、项目实施计划

1.项目建设实施进度方案

根据本项目开展繁简难易、重点主次之分。将本项目完成周期确定为3个月、6个月或1年内等不确定时间。
2.项目建设实施进度安排
该项目建设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为了切实完成各阶段期间建设目标任务，按部就班做好项目建设实施推进工作。
（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加强组织领导是确保离退休人员职工项目实施完成的主要保证。

（2）遵守政策法规，执行和组织党组班子决议，努力完成既定目标任务指标。 

（3）兑现政策，解难济困。结合我县实际，把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市政策等放在首位，始终坚持做好全局离退休人员职工的服务管理工作，充分享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确保抚恤金和丧葬费补助资金及时、准确、足额地发放。 

（4）坚持原则，廉洁勤政，工作以身作则，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进一步落实国家对离退休人员死者家属扶慰，建立完善的国家机关事业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的死亡抚恤保障体系，通过抚恤金的及时准确发放，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提高社会家属职工的安扶心理，提高死亡抚恤对象的生活质量，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充分享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确保优恤金和生活补助资金及时、准确、足额地发放到位。

